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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林业局
关于印发《湖南省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选址方案核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湘林地〔2022〕3号

各市州林业局，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各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选址核准工作，保障风景名胜区规划有效实施，保护风景名胜资源，我局制定了《湖南省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选址方案核准管理办法（试行）》，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湖南省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选址方案核准
管理办法（试行）
                                  

                               湖南省林业局
                              2022年9月8日

附件
湖南省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
选址方案核准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的监督管理，保障风景名胜区规划有效实施，根据《风景名胜区条例》《湖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风景名胜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风景名胜区。
第三条 省林业主管部门负责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选址方案的核准。
第四条 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主要包括：
（一）公路、铁路、轨道交通、机场、水库、水电站、大型桥梁、高压线走廊、缆车、索道、户外观光电梯、培训中心、疗养院、旅馆建筑、宗教建筑等设施；
（二）风景名胜区内用地面积4000平方米或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以上的景点建筑和旅游服务设施；
（三）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旅游开发项目和旅游服务设施；
（四）法律、法规、规章、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和省政府确定的其他重大建设工程。
第五条 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选址方案核准须满足下列条件：
（一）建设项目符合经批准的风景名胜区规划要求；
（二）建设项目对风景名胜区资源生态和景观环境影响可控；
（三）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申请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选址方案核准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湖南省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选址方案核准申请表；
（二）工程选址方案论证报告（包括工程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分析；工程的选址比选方案；工程方案设计及其他基础资料；工程对风景名胜区资源和景观环境影响评价分析；工程用地红线图）；
（三）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意见；
（四）县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意见或市州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第七条 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选址方案，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依下列程序申请：
风景名胜区在地级市市辖区范围内或同市州内跨县市区行政区域的，其重大建设工程选址方案由市州林业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申请人通过湖南省政务服务大厅省林业主管部门窗口提交书面申请材料。
风景名胜区在县市范围内的，其重大建设工程选址方案由县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申请人通过湖南省政务服务大厅省林业主管部门窗口提交书面申请材料。
第八条 省林业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受理。申报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工程选址方案核准申请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依法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二）审查。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可采取书面审查、实地核查、召开专家评审会等方式。专家评审时间不计算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期限内。
（三）决定。依据风景名胜区相关法律、法规、规划等规定，作出是否核准的行政许可决定。核准同意的，出具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抄送市州、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和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不同意的，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说明不予许可的理由。
第九条 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选址方案核准行政许可决定书的有效期为2年。行政许可决定书经批准可以延续一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确需延期的，申请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省林业主管部门提出延期申请，省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在行政许可决定书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期的决定。
    第十条 取得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选址方案行政许可决定书的项目，在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本规定重新申请行政许可：
（一）项目规模突破行政许可范围的；
（二）项目内容发生较大变化的；
（三）项目地点发生变更的；
（四）在有效期内未办理延期申请，行政许可决定书失效后需继续选址建设的。
    第十一条 省、市州、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和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风景名胜区重大建设工程的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违反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选址方案核准相关规定的，依法依照《风景名胜区条例》《湖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处理。
第十三条 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选址方案核准申请表的格式由省林业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本办法自2022年9月9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